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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DS制作委托书
CONTRACT OF MSDS SERVICE
	委托书编号：
	

	杭州瑞旭产品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人：     

	Hangzhou REACH Product Tech. Co., Ltd.

	Tel/电话：0571-87206555
	

	Fax/传真：+86-571-87206533
	Email：     

	Add/地址：杭州市文二路391号西湖国际科技大厦A座 11层 310012 


请务必认真填写下表，标☆为必填项目，一份申请表对应一份报告，选择请打√
	下列填写的资料将显示于报告上，请务必认真确实填写；报告完成后如需修改内容，将收取报告修改费RMB100.00/份

	1.企业信息

	☆企业名称（中文）：     

	☆Company Name:      
	☆Contact Person：     

	☆地址/邮编:       
	☆电话(Tel)：     

	☆Address：     
	☆传真（Fax）：     

	2.产品描述： 

	☆品名/规格:      
	☆（Sample）：     

	☆确定的用途：                             
	☆型号(Model)：     

	☆参数(Rating)：     
	简单说明：     

	☆3.申请服务项目  请按您所需填写下列项目：

	MSDS制作（MSDS preparation）

 FORMCHECKBOX 
普通MSDS报告                          FORMCHECKBOX 
基于REACH法规的SDS

	☆4.报告形态
（Test Report）
	报告语言（Report Language）:   FORMCHECKBOX 
英文      FORMCHECKBOX 
中文     FORMCHECKBOX 
其他

报告语言原则上只提供一种语言形式的报告，若是两种都选择，每份加收50元的报告费。

	
	报告交付（Report Delivery）:   FORMCHECKBOX 
自取       FORMCHECKBOX 
传真（Fax）    FORMCHECKBOX 
快件（Express）  FORMCHECKBOX 
电子邮件（Email）

	☆5.制作周期（Test Period）:  FORMCHECKBOX 
常规（Regular） 7个工作日内完成              FORMCHECKBOX 
加急（Express）3个工作日内完成
说明：周六周日不纳入测试工作日内。

	☆6.付款方式（Type of Payment）:请把相关费用汇入我公司帐户或以支票、现金形式交到我公司:
开户名: 杭州瑞旭产品技术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招商银行杭州武林支行  开户账号: 571905667010401

	.委托人声明（Applicant Statement）
我方同意保证上述资料的真实性，同意支付所需费用。
委托人签字盖章：

日期：
	Received and Checked by REACKTEK

(瑞旭查收): 

日期：


说明(Note)：
1、请详细填写本委托书，委托书经委托人签字有效。Please fill in the contract carefully. This contract is invalid without the signature of the applicant.
2、如需对MSDS制作做评判或有其他特殊要求，委托人须事先说明。Please notify us in advance, if you require us to assess the test data or have other special requirement.
Service Application Sheet
	双方约定条款
(Service Terms and Agreements)

	1. 杭州瑞旭产品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旭）为申请方提供瑞旭-技术服务。
2. 在服务过程中瑞旭将向申请方要求提供其产品的有关资料，申请方有义务和责任及时向瑞旭提供，以便瑞旭及时完成申请方请求之服务。
3. 委托书的生效、修改、终止及延续

3.1生效：申请方签署本委托书后，瑞旭将向申请方发送“收费通知单”，本委托书在申请方支付的费用到达瑞旭银行账户之日起生效。如果瑞旭在发送“收费通知单”后30天内未收到款项，则本委托书自动作废。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任何一方都无权就此向对方提出索赔。
3.2修改：除非双方签署有书面修正意见，否则不能对本委托书进行任何变动和修改。
3.3终止：本委托书由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而定，可以以书面形式予以终止，以终止日期为准，瑞旭扣除已经发生的费用后和申请方结算相关费用。
4. 申请方的义务

4.1申请方应保证准确、完整、及时提供必要的资料，并对其准确性负责，帮助瑞旭顺利完成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由于申请方所提供资料的不准确、不完整、不及时等导致的损失由申请方承担。
4.2 对于瑞旭履行提供评估审核报告服务，申请方承担向瑞旭支付费用的义务。
4.3申请方应充分保证在本委托书的服务期内或期后都不会因为申请方及其雇员或代理人的行为、过失或违约给瑞旭造成损失或损害。一旦因为申请方及其雇员或代理人的行为、过失或违约给瑞旭造成损失或损害，则由申请方承担完全责任。

5. 瑞旭的义务

5.1 瑞旭向申请方表明其拥有进行这项服务所要求的技术、人员与资源，并同意提供这项服务。 

5.2 瑞旭在服务过程中与任何第三方的交往都应该始终维护和支持申请方的合法利益，并及时向申请方通报服务进度。
5.3 瑞旭及其员工在履行与本合同有关的服务中不应为私利而接受贸易佣金、回扣或类似的款项。

5.4所有按合同要求完成的服务工作都可由申请方检查，瑞旭要对服务的正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5.5没有申请方的授权，瑞旭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自行处置属于申请方的权益，法律有另外规定的除外。
5.6没有申请方的授权，瑞旭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向任何第三方泄露申请方的任何信息。法律有另有规定的除外。
6. 费用及支付
6.1本委托书中申请方应支付的费用仅指支付给瑞旭的服务费，不包括双方另有商定的或欧盟另有规定的费用。
6.2本合同所涉及的服务费，用人民币结算和支付。
6.3申请方应按瑞旭发送的“收费通知单”中的规定一次性支付费用。
6.4瑞旭收到申请方支付的服务费后，向申请方开具发票。
7. 争议和其它约定

7.1双方应友好解决因本委托书而产生或与本委托有关的一切争议。
7.2双方之间如不能友好解决因本委托书而产生的或与本委托书有关的争议，任何一方均可向瑞旭所在地的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仲裁费用应由败诉方承担。
7.3双方或其中一方对仲裁不服，应在收到仲裁决定书十五天内向瑞旭所在地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仲裁决定书发生法律效力。
7.4在仲裁和诉讼期间，除了必须在仲裁诉讼过程进行中解决的问题，委托的其余部分应该继续履行。
7.5未经双方书面允许，任何一方均不得向第三方透露本委托书的任何内容。

7.6本委托书未作规定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执行。
7.7本委托书的传真件经申请方签字即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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